
建國科技大學校園食安事件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圖 

資訊來源： 

1. 衛生福利部國際食
品安全快速通報系
統(TIFSAN)、產品
通 路 管 理 系 統
(PMDS)。

2. 掌握每日食品安全
新聞。

3. 各地方政府教育局
/處或衛生/農業單
位抽驗/稽查/抽查
結果。

4. 其他。

與衛生/農業機關
確認食品處置措
施，如下架、停售、
暫停供應等方式。 

1. 落實餐飲衛生
自主管理機制。

2. 確認供售食品
應具合格標章。

3. 確實登錄校園
食品資訊。

學校使用清單提
供各級教育主管
機關備查。 

使用清單提供教育
部及教育部國民及
教育署備查。 

掌握影響範圍： 
運用廠商/食材/食
品名稱等關鍵字，
進行系統查詢。 

是否須通知學校
下架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通知學校於 2 小時
內確認使用情形、清查下架並回報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學校更正校園
食材登錄平臺資料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要求學校落實餐飲
衛生及校園食品安全自主管理機制 

依事件情形彈性調整處理作為 

1. 發布新聞稿：
說明事件影響範圍及處置措施

2. 掌握資訊，適時對外說明：
向媒體、民眾、立法院說明

3.
完善整體防制措施：
因應事件規劃防制措施，形成持
續改善機制

結案 

進行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系統查詢 

系統產出問題產品使用學校清單 

否 

是 

主動掌握校園食安事件資訊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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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校園食品及學校午餐供應品質流程圖 

     

相關法令規定 

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2.學校衛生法 

3.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4.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中小學校辦理學校 

午餐應行注意事項 

農委會、衛福部 

.源頭管理 

.上游查驗 

教育部 

.中央聯合稽查 

.輔導防視縣市及 

 學校 

縣市政府 

.督導訪視學校 

.抽查團膳廠商及 

 食材供應商 

.食材查驗 

學校 

.將稽查結果納入學校

膳食採購參考 

.未改善前停止採購不

合格產品 

.視情節進行違規記

點、罸款、暫停執行

或終止契約 

中央及地方衛生、農業主

管機關

.依法處不合格廠商，限期

改善及複查至合格為主 

.即時公布檢驗結果、追查

來源、依法查處、回收與

銷毀產品、進行源頭管理

及複查 

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

.督導學校確實改及獎勵績

優學校 

學校自主管理 

 午餐供應會、膳食相關會議或相當性質之組 

  織嚴格控管校園食品及學校午餐供應品質。 

 查訪團膳廠商或食材供應商。 

 確實辦理食材或外訂盒餐團膳驗收，留樣及 

  留存完整紀錄。 

 確實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規辦理。 

 即時查、妥處及通報校園食品及學校午餐衛 

 生安全事件。 

校園食品及學校午餐供應品質問題： 

藥物殘留、食品中毒、異物等安全問題 

學校衛生法第 23條規定：學校供應膳食

者，應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 

源頭管理/上游查驗 

(農委會 、衛福部〉 
 衛生機關訂定各項藥物之殘留容許量，強化

食品加工  、流通及販售階段的衛生檢驗與

輔導管理。 

 農業機關強化農作物生產、禽畜畜養與屠宰

階段的藥物含量監測，強化檢驗農產品之管

理。 

 依法稽查、查驗食材供應商及團膳廠商。 

中央聯合稽查 

(教育部會同農委會及衛福部等等相

關機關) 
 每年 22縣市輔導訪視總供應午餐學校。 

 每年聯合稽查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廠商。 

 依校園食品及午餐衛生安全事件即時輔導訪 

視學校，稽查廠商或食材。 

縣市主動督導、監測 
 每學期訪視辦理午餐學校及供應校園食品之 

學校。 

 會同教育、農業及衛生單位每學年稽查轄區 

   團膳廠商。. 

 會同教育、農業及衛生單位依法查驗自設廚 

 房學校膳食食材;持續督導學校契約廠商確 

 實依午餐採購契約履約，審慎辦理午餐食材 

 驗收、留樣。 

依校園午餐及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即時輔導訪 

 視學校、稽查廠商或食材。 



建國科技大學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 

訊息來源： 

通知當地衛生主管

機關 

儘速送醫 

向學生、家長說明 

統一對外發言 
配合檢體採樣 

了解訂購同一廠商
掌握事後督導情形 

發生疑似食品

中毒事件 

1. 依衛生單位所提供之事發可能原因，檢視整體校園食品衛生

環境進行改善，並持續督導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

2. 持續關心師生健康。

見衛生福利部食品中毒定義 1 

持續辦理下列事項： 
1. 配合衛生機關後續事項。
2. 與學生家長溝通，關心學生

健康。
3. 更新校安通報。
4. 統一對外說明。

判斷是否為

廠商責任 

學校依規定 

辦理後續作業 

學校內部作業 

是 

否 

學校依契約規定辦理，
包括違約記點、繳納違
約金、契約終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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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
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備註： 

1. 食品中毒定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0.01.13)

(1) 2 人或 2 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
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
(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 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教育部於 103 年 1 月 16 日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將「食
品中毒」列為乙級法定通報事件，規定各校應於知悉食品中毒事件後，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於校安通報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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